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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3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基本概况

（一）职能职责

1.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统一全省检察机关

思想和行动，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

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

2.领导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工作。对下级检察院相关

业务进行指导，研究制定全省检察工作的总体规划，部署

检察工作任务。

3.依照法律规定对由省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

件行使侦查权，领导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依照法律

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

4.对全省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依法审查批准逮捕、决定

逮捕、提起公诉，领导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刑事犯

罪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工作。

5.负责应由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刑事、民事、行政诉

讼活动及刑事、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

行的法律监督工作，领导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民

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判决和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

律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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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负责应由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领导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7.对市州人民检察院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进行审查，

决定是否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8.负责应由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对监狱、看守所等执

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领导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

监狱、看守所等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

9.受理向省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领导全省各级人

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10.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检察权中作出的决定进

行审查，纠正错误决定。

11.指导全省检察机关的理论研究工作。

12.负责全省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

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依法管理检察官及其他检察人员的

工作，协同省级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及人

员编制，制定相关人员管理办法，组织指导全省检察机关

教育培训工作。

13.协同省委主管部门管理和考核全省市、县两级人民

检察院的检察长，协同市州党委管理和考核市州人民检察

院的副检察长。

14.领导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务督察工作。

15.规划和指导全省检察机关的财务装备工作，指导全

省检察机关的检察技术信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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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组织全省检察机关的对外交流合作，开展有关国际

司法协助工作。

17.负责其他应当由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事项。

（二）机构设置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机关共有内设机构 23 个，即办公

室（新闻办公室）、第一检察部、第二检察部、第三检察

部、第四检察部、第五检察部、第六检察部、第七检察部、

第八检察部、第九检察部、第十检察部、第十一检察部、

第十二检察部、法律政策研究室、案件管理办公室、检务

督察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检察技术部、警务

部（司法警察总队）、计划财务装备部、政治部（内设干

部处、宣传教育处、检察官管理处、综合处）、机关党委、

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处、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直属事业单

位 1 个，即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南分院。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预算为汇总预算，纳入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包括：

1.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本级；

2.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所属二级机构及省以下检察院。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本级 76 汉寿县人民检察院

2 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南分院 77 桃源县人民检察院

3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 78 临澧县人民检察院

4 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79 石门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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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 80 澧县人民检察院

6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81 安乡县人民检察院

7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 82 津市市人民检察院

8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 83 常德市白洋堤地区人民检察院

9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 84 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10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 85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检察院

11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 86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检察院

12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 87 慈利县人民检察院

13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 88 桑植县人民检察院

14 浏阳市人民检察院 89 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15 宁乡县人民检察院 90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

16 长沙市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 91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

17 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92 桃江县人民检察院

18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检察院 93 安化县人民检察院

19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 94 沅江市人民检察院

20 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 95 南县人民检察院

21 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检察院 96 益阳市大通湖区人民检察院

22 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检察院 97 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23 衡南县人民检察院 98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检察院

24 衡阳县人民检察院 99 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

25 衡山县人民检察院 100 资兴市人民检察院

26 衡东县人民检察院 101 桂阳县人民检察院

27 祁东县人民检察院 102 宜章县人民检察院

28 常宁市人民检察院 103 永兴县人民检察院

29 耒阳市人民检察院 104 嘉禾县人民检察院

30 衡阳市华新地区人民检察院 105 临武县人民检察院

31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106 汝城县人民检察院

32 株洲市云龙地区人民检察院 107 安仁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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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 108 桂东县人民检察院

34 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检察院 109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35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检察院 110 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

36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 111 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检察院

37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 112 祁阳县人民检察院

38 渌口区人民检察院 113 东安县人民检察院

39 攸县人民检察院 114 双牌县人民检察院

40 茶陵县人民检察院 115 道县人民检察院

41 炎陵县人民检察院 116 江永县人民检察院

42 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117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43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 118 宁远县人民检察院

44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 119 新田县人民检察院

45 湘潭县人民检察院 120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

46 湘乡市人民检察院 121 怀化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47 韶山市人民检察院 122 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

48 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123 沅陵县人民检察院

49 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检察院 124 辰溪县人民检察院

50 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检察院 125 溆浦县人民检察院

51 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检察院 126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52 邵东县人民检察院 127 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53 新邵县人民检察院 128 中方县人民检察院

54 隆回县人民检察院 129 洪江市人民检察院

55 洞口县人民检察院 130 怀化市洪江人民检察院

56 绥宁县人民检察院 131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57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132 会同县人民检察院

58 武冈市人民检察院 133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59 新宁县人民检察院 134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60 邵阳县人民检察院 135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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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中央财政补助

和上年结余结转资金。2023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282846.14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03374.88 万元，中央财政补

助 53529.94 万元，上年结余结转 25941.32 万元，无政府性

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和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收入较去年增加 18725.32万元，主要是因为上年结余结转增

加 10560.5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增加 7617.76 万元，

中央财政补助增加 547 万元。

61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136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检察院

62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 137 冷水江市人民检察院

63 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检察院 138 涟源市人民检察院

64 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 139 双峰县人民检察院

65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人民检察院 140 新化县人民检察院

66 平江县人民检察院 141 湘西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本级

67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 142 吉首市人民检察院

68 华容县人民检察院 143 泸溪县人民检察院

69 湘阴县人民检察院 144 凤凰县人民检察院

70 临湘市人民检察院 145 古丈县人民检察院

71 汨罗市人民检察院 146 花垣县人民检察院

72 岳阳市荆剑地区人民检察院 147 保靖县人民检察院

73 常德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148 永顺县人民检察院

74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检察院 149 龙山县人民检察院

75 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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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预算：2023年本部门支出预算 282846.14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6.04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238986.94万元，教育支出 1250.4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4048.97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2472.6 万元，住房保障

支出 15651.16 万元，无科学技术支出。支出较去年增加

18725.32 万元，主要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减少 84.95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增加 15125.31 万元，教育支出减少 15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 1353.9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增

加 2532.23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减少 186.25 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023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282846.14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6.04万元，占 0.15 %；公共

安全支出 238986.94万元，占 84.5%；教育支出 1250.43万元，

占 0.4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048.97 万元，占 4.97 %；

卫生健康支出 12472.6 万元，占 4.41 %；住房保障支出

15651.16 万元，占 5.53 %。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 2023 年本部门基本支出预算数

227154.46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

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

经费。

（二）项目支出：2023年本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55691.68

万元，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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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支出等，其中：业务工作专项支出 8425.11 万元，主要

用于法律监督办案、派出机构业务工作、“人民监督员、特

约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听证员”司法民主监督、巡视审

计、乡村振兴和援疆援藏工作经费等方面；运行维护专项

支出 7266.13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设备的更新、业务应用

软件运行维护等方面；其他事业发展资金 40000.44 万元，

主要用于办案、防疫及基建项目资金等方面。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3年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2023年本部门机关本级、国家

检察官学院湖南分院、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衡阳铁路运

输检察院、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以及省以下检察院等共

149 家行政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 77608.51 万元，比

2022 年减少 3879.39 万元，下降 4.76%，主要是贯彻落实

过“紧日子”、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机关运行经费预

算。

（二）“三公”经费预算：2023年本部门机关本级、国家

检察官学院湖南分院、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衡阳铁路运

输检察院、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以及省以下检察院等共

149家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7037.16万元，其中，

公务接待费 1145.26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5891.9 万

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289.74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3602.16万元），无因公出国（境）费。2023年“三公”经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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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较 2022年减少 18万元，主要是按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

费预算。

（三）一般性支出情况：2023年本部门会议费预算 183.86

万元，拟召开全省检察工作会议 1次，人数 150人，内容为

总结过去一年全省检察工作，部署推进新时代检察工作，预

算 10 万元；其他会议 77 次，人数 7247 人，预算 173.86

万元，内容为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组织的单位会议和部门会

议。培训费预算 1130.67万元，拟开展培训 115次，人数 8205

人，内容为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组织举办的业务及素能培训

和参加上级单位组织的业务培训。其中，全省各级检察机

关组织的业务培训 97 次，人数 7599 人，内容为拟举办刑

事检察业务培训、职务犯罪检察业务培训、民事检察业务

培训、重大犯罪检察业务培训、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培训、

经济犯罪案件办理实务、检务督察业务培训、新任基层检

察长培训、财务省级统管培训等；检察官素能培训 18 次，

人数 606 人。无节庆、晚会、论坛、赛事等活动预算。

（四）政府采购情况：2023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776.48 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413.5 万元；工程类采

购预算 0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362.98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新增资产配置情况：截至2022

年 12月底，本部门共有公务用车 1015辆，其中，机要通信

用车 28 辆，应急保障用车 16 辆，执法执勤用车 858 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96 辆，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17 辆；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48台，单位价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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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5台。2023年拟新增配置公务用车 95辆，

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3辆，执法执勤用车 80辆，特种专业技

术用车 12辆，无应急保障用车、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

车购置预算；无新增配备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和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六）预算绩效目标说明：本部门所有支出实行绩效目

标管理。纳入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

282846.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27154.46万元，项目支出

55691.68万元，具体绩效目标详见报表。

（七）其他问题说明：2023年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无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预算支出和省级专项资金预算，所以表 15、16、17、

18、19、20、21 无数据。

七、名词解释

（一）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

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三公”经费：纳入省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

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

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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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

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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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3年部门预算表


